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號：    112  /     /      /      /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度號  分類號  案次號  卷次號  目次號
	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 機密檔案（ eq \o\ac(□,v)會辦 eq \o\ac(□,v)陳核 eq \o\ac(□,v)歸檔）專用封套

	承辦

單位
	
	承辦人員職名章
	

	
	

	收創日期
字號
	112年    月    日
	來文日期字號
	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 日

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號

	案由
	密不錄由

	案卷內文件起訖日期
	
	併號文號
	

	件數
	
	頁數
	
	附件數
	

	機密

等級
	絕對機密
	極機密
	機密
	密
	保存

年限
	

	
	
	
	
	  v
	
	

	解密條件或

保密期限
	□本件至   年  月   日解密
□本件於附件抽存後解密，請承辦人述明條件成就解密日期(  年   月   日)解密
□公布後解密(     年    月     日)解密
□其他

	備註
	


	會辦單位
	會辦情形
	陳核
	決行情形

	
	 eq \o\ac(□,□)已會辦
	
	 eq \o\ac(□,□)已核閱尚未決行
 eq \o\ac(□,□)已決行

	
	 eq \o\ac(□,□)已會辦
	
	 eq \o\ac(□,□)已核閱未決行
 eq \o\ac(□,□)已決行

	
	 eq \o\ac(□,□)已會辦
	
	 eq \o\ac(□,□)已核閱未決行
 eq \o\ac(□,□)已決行

	
	 eq \o\ac(□,□)已會辦
	
	 eq \o\ac(□,□)已核閱未決行
 eq \o\ac(□,□)已決行


1.承辦人應填列〝會辦單位〞，會辦、決行完成單位請勾選會辦、決行情形以利公文傳遞，會辦完成應確保文件置於公文袋內，公文內容不得對外揭露。
2.非會辦單位傳遞過程請勿開啟密件封套，以免涉及機密文書及個資保護法等相關刑責。
3.爲利於檔案管理，「解密條件」應明確勾列並註明解密日期。
4.機密封套封面除「備註」欄外，請務必明確填列，歸檔前請確認資料並於彌封、接縫處蓋職章或簽名。
註：本單尺寸規格A4，請黏貼於信封套使用(信封套文書組可領用)
